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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領港條例》  
(第 84 章 )  

《 2013 年領港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零一三年二月十九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官

指令，向立法會提交《 2013 年領港 (修訂 )條例草案》 (條例草案 ) (載於
附件 A )。  
 
 
理據  

2 .  為 確 保 非 本 地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航 行 安 全 ， 所 有 總 噸 位

3 ,000  噸或以上或《領港條例》 (第 84 章 ) (《條例》 )所指明的船隻，在
訪港時須強制領港。這些船隻的領港服務現時由 106 名持牌領港員提
供。海事處處長以領港事務監督身分，按《條例》訂明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向領港員發出不同領港級別 1的執照，以為指定長度的船隻提供

領港服務。  
 
3 .  《條例》亦訂立了規管領港服務的條文，包括繼續聘用年逾 6 5
歲的持牌領港員、見習領港員的培訓規定、總噸位 3 ,000 噸以下的特
定種類船隻的領港規定，以及領港員登船區的位置。海事處經檢討上

述事宜的相關法例條文，並因應過往的經驗及已轉變的情況，在諮詢

業界持份者後提出改善建議，以更符合業界的運作需要。改善建議載

於下述各段。  
 
(a )  領港員執照事宜  
 
4 .  《條例》容許即將年滿或已年滿 65 歲的持牌領港員，在通過
體格、精神及視力檢查後，申請准許繼續工作一段不超逾 12 個月的期
間，直至年滿 68 歲。然而，在獲准延長服務期間，即使有關領港員曾

                                                 

1  《領港令》 (第 8 4 章，附 屬法 例 C )附 表 2 訂 明 五 個 領 港級 別，分別 是 I、 I I A、
I I B、 I I C 及 I I D 級。領港服務級別，是按持有執照的領港員可為其領港的船隻
長 度 而 定 的 。 持 有 I  級 執 照 的 在 職 領 港 員 可 為 任 何 長 度 的 船 隻 領 港 ， 而 持 有
I I A、 I I B、 I I C 或 I I D 級執照的領港員，則只可分別為長度不超逾 2 6 0 米、 2 2 0
米、 1 6 5 米及 1 5 0 米的船隻領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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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擔任 I 級領港員，亦只會獲准擔任級別較低的 I IC 級領港員，即
只可為長度不超逾 165 米的船隻領港。  
 
5 .  我們與海事處均同意，現有降低上述已屆 65 歲申請繼續工作
(以 68 歲為限 )的持牌領港員牌照級別的規定，未能保留及善用他們處
理巨型船隻或訓練初級領港員的寶貴經驗和專長。我們贊成業界建議

的修訂，即年逾 6 5 歲的在職領港員於通過體格、精神及視力檢驗後，
可獲准保留原有級別的執照，直至年滿 68 歲的法定年齡限制  。  
 
(b )  為船隻提供領港服務  
 
總噸位等於或大於 1 ,000 噸但小於 3 ,000 噸的船隻  
 
6 .  根據《條例》第 1 0 C 條，強制領港適用於所有總噸位 3 ,000 噸
或以上船舶。鑑於葵青貨櫃碼頭及附近一帶交通繁忙，法例進一步規

定強制領港適用於總噸位 1 ,000 噸或以上進出貨櫃碼頭的船舶。這項
規定主要涉及定期來往內地和香港的內河貨船。  
 
7 .  過往多年來，海事處一直有監管進出葵青貨櫃碼頭一帶的交通

情況，海事處亦已檢討了 1 ,000 噸至 3 ,000 噸的內河貨船在交通管理
上的運作經驗，包括船隻進入貨櫃碼頭內灣前須先獲海事處葵涌海上

交通控制站批准的規定，以及停泊船隻數目的上限。經檢討後，考慮

到一九九九年起已實施交通管理措施，以及先進技術的應用，例如以

船隻自動識別系統追蹤這些船隻的速度及路線，海事處認為實際上已

毋須就總噸位 3 ,000 噸以下進出貨櫃碼頭的船隻實施強制領港。我們
同意海事處實施的額外交通管制措施及以自動識別系統監控船隻，已

能對總噸位 1 ,000 噸至 3 ,000 噸的船舶作出有效的全面管理，現有規
定應可簡化。  
 
位於龍鼓水道近爛角咀的領港員登船區  
 
8 .  《條例》指明在香港水域內領港員可登上或離開進港或離港的

船隻的領港員登船區。為改善航行安全，海事處建議把現時位於龍鼓

水道的領港員登船區的位置向北移約 1 .5 海里。有關改變將縮短船隻
進港或離港時在沒有領港員的情況下航行的距離，附件 B 所載示意圖
顯示領港員登船區的原有及新位置。  
 
( c )  雜項修訂  
 
9 .  我們亦建議作出雜項修訂，以改善《條例》的施行，當中包括

賦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釐定根據《領港 (紀律研訊程序 )規例》獲委任
的調查委員會成員的酬金，有關酬金以往是透過行政安排釐定的；規

定委任一名代表本港船務代理的成員加入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以增

加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的代表性；規定凡海事處人員已視察某船舶或

其他場地以評定豁免強制領港的申請，申請人須繳付訂明費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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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將在修訂規例內另行訂明，並會於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提交

行政會議審批。我們在本《條例草案》中的修訂亦包括修訂及更新《領

港令》 (第 84C 章 )附表 1 有關指明貨運碼頭／泊位／船塢的描述，以
便列明註冊見習領港員的相關培訓規定。  
 
 
《條例草案》  

10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草案第 1 條列出簡稱，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  

( b )  草案第 3 條修訂本條例第 4 條，藉加入一名代表船務代理利益
的人，擴大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的代表性。  

( c )  草案第 4 條修訂本條例第 9A(2 )條，使領港事務監督 (監督 )可
將根據本條例第 9A(1 )條提出申請的領港員持有的任何級別的
執照續期。此乃指即將年滿 65 歲或已年滿 65 歲但尚未年滿 68
歲的領港員。  

( d )  草案第 5 條修訂本條例第 10D(3 )條，以規定監督可豁免第 ( 1 )
或 ( 2 )款所提述的船舶以外的任何船舶。草案第 5 條亦將新的第
( 5 )款加入本條例第 10D 條，以規定如海事處人員已視察某船

舶或其他場地，以協助監督考慮是否根據本條例第 10D(2 )或 ( 3 )
條授予豁免，該豁免的申請人須向監督繳付訂明費用。  

( e )  草案第 6、 7、 9 ( 1 )、 ( 2 )及 (4 )及 13 條將 “總註冊噸位 ”一詞修訂
為 “總噸位 ”。  

( f )  草案第 8 條將新的第 19A 條加入本條例，以就調查委員會成員
的酬金訂定條文。  

( g )  草案第 9 ( 3 )條修訂本條例附表 1 第 2 項，使駛往或駛離《危險
品 (船運 )規例》(第 295 章，附屬法例 C)附表 3 指明的貨櫃終點
碼頭的總噸位為 1  000 噸或以上的船舶，不再受強制領港規限。 

( h )  草案第 10 條修訂本條例附表 2 第 3 項，以更改某領港員登船
區的位置。  

( i )  草案第 11 條修訂《領港令》 (第 84 章，附屬法例 C) (該命令 )
第 9 條，使登記見習領港員的薪酬，由招聘該領港員的人支付。 

( j )  草案第 12 條修訂該命令附表 1 列表 1 及 3，以修訂貨運碼頭、
泊位及船塢的名單 (該等碼頭、泊位及船塢是與確定根據本條例
申請執照的人是否具有所需的適當經驗有關的 )，並作出相關更
改。  



 

第 4 頁   

 
 
立法程序時間表  

11 .  《條例草案》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刊憲及於二零一三年三

月二十日提交立法會審議。  

 
 
建議的影響  

12 .  建議對財政、公務員、生產力、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條例》的現有

約束力沒有影響。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建議能令航運業及領港界別的

運作更流暢。  
 
 
公眾諮詢  

13 .  我們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經

濟發展事務委員會。鑑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在南丫島附近發生撞船

事故，一名委員認為當局應採取步驟收緊安全標準，而非建議豁免總

噸位 3 ,000 噸以下進出貨櫃碼頭的船隻的領港規定。我們解釋，提出
建議的改變是基於海事處過去十多年在管控進出貨櫃碼頭海上交通的

運作經驗，證明額外的管制措施行之有效，因此建議應不會影響有關

地點的海上安全。另一名委員則關注是否有足夠領港員應付服務需

求。我們回應時指出，據我們所知領港員的供應穩定，但為了增加航

海 人 才 的 數 目 ， 當 局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起 已 推 行 航 海 訓 練 獎 勵 計 劃 (計
劃 )，鼓勵更多年輕人接受航海訓練，並在航運方面開創事業。至今已
有超過 200 人參與計劃，其中三人已考獲商船船長資格。上述學員在
取得相關經驗及資格後，有機會投身領港界別。事務委員會委員經討

論後，對於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的建議不持異議。  
 
14 .  我們亦就建議修訂徵詢領港事務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並獲其支

持。該委員會為法定諮詢委員會，由航運業界不同持份者組成，包括

持有執照的領港員、船東、班輪經營者、貨櫃碼頭營運商、船塢業的

代表。  
 
 
宣傳安排  

15 .  我們會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

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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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6 .  為訪港船舶提供領港服務，可確保這些船舶在香港水域內航行

安全、減低意外風險及避免損壞港口設施。《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就

規管領港服務訂定條文，包括領港員可就其服務收取的領港費。  
 
 
查詢  

17 .  如 有 查 詢 ， 請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運 輸 )黃 志 珩 先 生  
(電話：3509  8261 )或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王永洪先生 (電話：2233  7813 )  
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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